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海王集团：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河南东森：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河南汇通：河南海王汇通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南水北调基金：河南省南水北调对口协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引入投资者对子公司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为提升公司子公司河

南东森、河南汇通的综合实力，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其

业务发展，公司引入了投资方南水北调基金对河南东森和河南汇通进行增资。其

中：南水北调基金以现金方式向河南东森投资 7,200 万元，持有河南东森 1,080

万元注册资本以及 6.72%的股权；以现金方式向河南汇通投资 2,800 万元，持有

河南汇通 435 万元注册资本以及 8%的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引入投资者对子公司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根据增资协议，触发相关股权回购条款，河南海王集团回购南水北调基金持

有河南东森的全部股权，股权回购总价款为 7,200 万元；河南海王集团回购南水

北调基金持有河南汇通的全部股权，股权回购总价款为 2,800 万元。 

上述事项业经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河南省南水北调对口协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 

3、主要经营场所：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内岞路北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普惠正通投资有限公司 

6、出资额：25,200 万元 

7、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8、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800 38.89 

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9.84 

锦鼎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2,100 8.33 

北京普惠正通投资有限公司 1,890 7.50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 5.56 

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50 4.17 

北京博诚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50 4.17 

郑州正农科技有限公司 875 3.47 

北京中融银河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05 3.19 

内乡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700 2.78 

济源市金祥材料有限公司 530 2.10 

合计 25,200 100 

9、关系说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海王集团持有南水北调基金 19.84%

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相关规定，

南水北调基金与本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10、经查询，河南省南水北调对口协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30 日 

3、注册地点：南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雪枫路 5 号 

4、法定代表人：杨拴成 

5、注册资本：16,080 万元 

6、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7、股权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河南海王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 93.28 16,080 100 

河南省南水北调对

口协作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080 6.72 0 0 

合计 16,080 100 16,080 1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末/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5,652.39  167,353.78  

负债总额 134,652.64  124,104.86  

净资产 40,999.76  43,248.92  

营业收入 149,339.30  120,551.04  

净利润 2,996.28  2,373.77  

9、经查询，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河南海王汇通医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海王汇通医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22 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汉城街道大桥路与东环路交叉口西南角 

4、法定代表人：魏滨 



5、注册资本：5,435 万元 

6、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7、股权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河南海王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3,500 64.40 3,935 72.40 

杨拴成 850 15.64 850 15.64 

杜京超 650 11.96 650 11.96 

河南省南水北调对

口协作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435 8.00 0 0 

合计 5,435 100 5,435 1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末/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989.06  37,041.08  

负债总额 36,264.49  23,843.74  

净资产 12,724.56  13,197.34  

营业收入 32,143.89  20,238.58  

净利润 1,313.16  472.78  

9、经查询，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汇通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回购的方式 

1、根据南水北调基金、河南海王集团及河南东森签署的《河南东森医药有

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南水北调基金以现金方式向河南

东森投资人民币 7,200 万元，持有河南东森 1,080 万元注册资本，占河南东森 6.72%

的股权。现各方一致确认，触发《增资协议》相关股权回购条款，河南海王集团

购买南水北调基金持有河南东森的全部股权。 

2、河南海王集团同意以现金购买目标股权的方式作为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

具体形式。 



（二）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及股权交割 

1、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回购河南海王集团应向南水北调基金支付的股

权回购总价款为 7,200 万元，河南海王集团支付的时间节点及支付款项金额具体

为： 

第一期回购价款 1,800 万元应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支付； 

第二期回购价款 1,800 万元应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支付； 

第三期回购价款 1,800 万元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支付； 

第四期回购价款 1,800 万元应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支付。 

2、如河南海王集团未能按上述约定足额支付当期全部应付款项的，则河南

海王集团所应付款项为以下各款项之和且应按如下先后顺序折抵：（1）河南海王

集团当期延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2）约定付款期限当日的回购价款。 

3、河南海王集团可以提前支付回购价款，但提前支付时应以书面方式事先

告知南水北调基金。 

4、目标股权交割：南水北调基金在收到第二笔股权回购价款后协助河南海

王集团及/或河南东森办理全部回购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河南海王集团依法享有目标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三）违约责任 

1、各方在此同意并承诺，如因一方违反、错误表述、未履行或未遵守本协

议或根据本协议交付的任何资料、文件、信息中规定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

其他义务或约定而引起其他方面临或承担任何权利主张、责任、义务、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及合理的律师费用），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上述事项遭受

的该等损失。 

2、若河南海王集团逾期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包括每一期逾期支付），则每逾

期一日还应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南水北调基金支付违约金，同时南水北调基

金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要求河南海王集团提前支付本协议项下全部或部分未结清

款项，或选择终止本协议。 

3、若因南水北调基金原因，发生南水北调基金逾期协助河南海王集团及河

南东森办理股权工商变更，则每逾期一日按河南海王集团已支付款项金额的万分

之五支付违约金。  



4、在河南海王集团于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内向南水北调基金支付完毕全

部股权回购价款且南水北调基金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河南海王集团名下之前，

各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及其相关附属文件继续有效。在河南海王集团向南水北

调基金支付完毕全部股权回购价款且南水北调基金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河南

海王集团名下后，《增资协议》及其相关附属文件终止，各方均不对其他方负有

《增资协议》及其相关附属文件项下的任何义务。 

2、河南海王汇通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回购的方式 

1、根据南水北调基金、河南海王集团及河南汇通签署的《河南海王汇通医

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南水北调基金以现金方式向

河南汇通投资人民币 2,800 万元，持有河南汇通 435 万元注册资本，占河南汇通

8%的股权。现各方一致确认，触发《增资协议》相关股权回购条款，河南海王集

团购买南水北调基金持有河南汇通的全部股权。 

2、河南海王集团同意以现金购买目标股权的方式作为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

具体形式。 

（二）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及股权交割 

1、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回购河南海王集团应向南水北调基金支付的股

权回购总价款为 2,800 万元，河南海王集团支付的时间节点及支付款项金额具体

为： 

第一期回购价款 700 万元应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支付； 

第二期回购价款 700 万元应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支付； 

第三期回购价款 700 万元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支付； 

第四期回购价款 700 万元应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支付。 

2、如河南海王集团未能按上述约定足额支付当期全部应付款项的，则河南

海王集团所应付款项为以下各款项之和且应按如下先后顺序折抵：（1）河南海王

集团当期延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2）约定付款期限当日的回购价款。 

3、河南海王集团可以提前支付回购价款，但提前支付时应以书面方式事先

告知南水北调基金。 

4、目标股权交割：南水北调基金在收到第二笔股权回购价款后协助河南海



王集团及/或河南汇通办理全部回购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河南海王集团依法享有目标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三）违约责任 

1、各方在此同意并承诺，如因一方违反、错误表述、未履行或未遵守本协

议或根据本协议交付的任何资料、文件、信息中规定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

其他义务或约定而引起其他方面临或承担任何权利主张、责任、义务、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及合理的律师费用），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上述事项遭受

的该等损失。 

2、若河南海王集团逾期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包括每一期逾期支付），则每逾

期一日还应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南水北调基金支付违约金，同时南水北调基

金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要求河南海王集团提前支付本协议项下全部或部分未结清

款项，或选择终止本协议。 

3、若因南水北调基金原因，发生南水北调基金逾期协助河南海王集团及河

南汇通办理股权工商变更，则每逾期一日按河南海王集团已支付款项金额的万分

之五支付违约金。  

4、在河南海王集团于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内向南水北调基金支付完毕全

部股权回购价款且南水北调基金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河南海王集团名下之前，

各方签署的《增资协议》及其相关附属文件继续有效。在河南海王集团向南水北

调基金支付完毕全部股权回购价款且南水北调基金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河南

海王集团名下后，《增资协议》及其相关附属文件终止，各方均不对其他方负有

《增资协议》及其相关附属文件项下的任何义务。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事项所需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

易不涉及关联交易、土地租赁、债务转移等情况。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事项为 2020 年公司引入投资者对子公司

增资的后续进展。根据增资协议，触发相关股权回购条款，河南海王集团回购南



水北调基金持有河南东森及河南汇通的全部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河南东森、

河南汇通仍为本公司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

状况以及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